
2017年度区纪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根据《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益赫政发〔2016〕12号）、《益阳市赫山区财政局关于转发〈湖南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规程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益赫财绩〔2016〕85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我单位对照《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指标表》从预算配置、预算执行、预算管理、资产管理、职责履行、履职效益等五方面入手，认真负责、客观公正地开展2017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，现将具体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
    一、基本情况
1.人员机构
2017年机关有内设机构11个（办公室、组织部、宣传部、党风政风监督室加挂区政府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、信访室、案件监督管理室、案件审理室、第一至四纪检监察室）。巡察改革之前机关实有编制数37个（行政编制33个和事业编制4个），实有在职在编人员36人；继巡察、派出、监察体制改革之后实有编制数111个（行政编制106个和事业编制5个），实有在职在编人员82人（18名转隶人员编制尚未转入）。
2.主要职能
(1)贯彻落实党中央、中央纪委，省委、省纪委，市委、市纪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党纪检查的决定。    
(2)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重要规章制度，协助区委整顿党风、检查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，重点检查监督党员领导干部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决议的情况以及思想作风等方面的情况。
(3)负责对党员进行纪律教育，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。
(4)负责检查并处理全区各级党的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、党纪和国家法律的重要案件，按照管理权限决定和取消对这些案件中的党员的处分;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诉，保护党员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。
(5)协助区委组织、协调、指导各执法、执纪、监管部门开展反腐败斗争。
(6)调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遵纪守法情况，研究党风党纪问题，建立健全党内法规、制度。
二、部门整体支出情况
1.收支决算情况
2017年收入决算8551695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8451695元，其他收入100000元；支出决算8444041.99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8389041.99元（人员经费3847080.97元，日常公用经费4541961.02元），项目支出55000元；年末结转结余409880.04元。
支出按经济分类如下:工资福利支出3321285元，商品和服务支出3773358.52元，对个人及家庭的补助525795.97元，其他资本性支出823602.50元。
2.“三公经费”情况
2017年“三公经费”合计131854.76元，比去年减少21991.82元，下降14.3%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42861元，比去年减少19577元，下降31.36%；公车运行维护费88993.76元，比去年减少2414.82元，下降2.64%；无出国出境费。   
三、主要绩效指标评价
1.绩效目标设定：年初制定本部门绩效目标考核办法，与部门履职挂钩，对考核指标进行了具体细化，分到各内设科室。
2.预算配置：2017年实际在职人数均未超出编制数；严控“三公经费”开支，同比下降14.3%，且远远低于年初预算。
3.预算管理：按照《预算法》要求编制年初部门预算并在区政府门户网站上进行了信息公开。为进一步加强部门预算管理，制定《部门预算管理制度》，做到“无预算不开支，有预算不超支”，坚持厉行节约，严格控制支出，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，对各项资金的使用严把审核审批监督关，重大开支实行委局常委会议研究决定，确保各项开支严格符合国家财经纪律要求。
4.资产管理：为了加强单位的固定资产管理，提高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率，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与完整，建立了《固定资产管理制度》，对资产的配置、登记、维护、处置等方面作了具体细化，由专人负责管理，至2017年末，实际在用的固定资产总额1822607.50元，账面反映的固定资产科目余额为1822607.50元，固定资产利用率为100%。
5.职责履行及履职效益：2017年区纪委认真落实中央、省、市纪委全会和十九大精神，坚持对标看齐，始终聚焦主责主业，更加强化责任担当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进展，全年立案数、委局机关自办案件数、乡科级干部处分人数、采取“两规”措施人数、移送司法人数、挽回经济损失数创造出 “六个新高”。全年共立案查处164人，科级干部15人，同比分别增长50%、150%，采取“两规”审查措施8人，移送司法机关7人，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800多万元。特别是查处的区公路交警系列案，30多名公职人员涉案，7人被立案，移送线索20人次；龙光桥街道进港村系列案，48人涉案，15人受到党纪处分，33人被诫勉谈话或提醒约谈；赫山街道大丰村违反换届纪律案，3人被查处，4人被判刑。这一系列案件的严肃查处，对不收敛、不收手和顶风违纪者形成了有力震慑。
四、存在的问题
2017年下半年因巡察、派出、监察体制改革等原因，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大幅增加，且未纳入年初预算，另外还有部分不可预计经费的追加，导致预算执行存在偏差。

中共益阳市赫山区纪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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